
 联 合 国   S/2009/618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4 December 200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9-63638 (C)    211209    301209 
*0963638*  

 

 

  2009年12月1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莱索托根据第 1624(2005)号文件提交的报告(见附

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兰科·维洛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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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9 年 11 月 30 日莱索托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的普通照会 
 
 

 莱索托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秘书处致意，并谨转递莱

索托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和 1624(2005)号决议提交的报告(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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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09年 9月 24日莱索托外交与国际关系特等秘书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09 年 8 月 7 日主席给莱索托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以及 2009 年 8

月 14 日莱索托政府官员小组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就莱索托根据第

1373(2001)和 1624(2005)号决议承担的报告义务举行的电视会议。 

 并谨转递莱索托根据上述两项决议提交的报告(见附录)，并期待莱索托和委

员会今后的互动取得更大成效。我谨借此机会代表莱索托政府请求委员会为我国

跨部反恐委员会提供培训，并希望培训内容包括根据第 1540(2004)号决议提交报

告和起草反恐法律等方面。 

 

          莱索托外交与国际关系特等秘书 

          J.T.梅青(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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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莱索托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 2005 年 9 月通过第 1624(2005)号决议，呼吁全体会员

国除其他外以法律形式防止并禁止煽动恐怖行为。首先，必须指出莱索托目前正

在为全面应对恐怖主义挑战而制订新的法律。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方面，我国早

已制订了反洗钱法律。 

 关于打击煽动恐怖行为的法律，必须指出我国已经制订了1938年第44号《关

于煽动问题的宣言》、2005 年第 9 号《族裔关系法》和《国内安全法》等零星法

律。这些法律虽然相关，但其目标是其他颠覆活动而非以当今方式表现的恐怖主

义。 

 对莱索托有关煽动法律的讨论，都离不开《人权法案》，特别是保障言论自

由权的《宪法》第 14 节。莱索托加入的其他区域和国际人权文书也体现了这项

权利。《莱索托宪法》第 14 节(1)规定，人人享有： 

 “……言论自由，包括不受干涉表达意见的自由，不受干涉接收思想和

信息的自由，不受干涉传播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不论向公众、或向任何个人

或群体)，以及不受干涉进行通信的自由。” 

 必须指出，与其他权利一样，言论自由权不是绝对的，并可能因为国防、公

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道德或公共卫生的利益而受到限制。对这一权利的限制

具有民主社会合理限制的特点(见《宪法》第 14 节(2)和(3))。 

 关于莱索托目前正在制订的反恐法律，我国认识到新的法律必须体现第

1624(2005)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的主要内容。其原因是，各国认识到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冲突和暴力在当今世界愈演愈烈，并影响到了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

虽然造成不尊重、误解和暴力有文化影响等诸多势力，但是这种势力并非唯一的

起因，也不是不可改变、不可抵御的。的确，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方法，防止好战

议程鼓吹者强加给我们的恐怖主义。对此，我们应摒弃以文化冲突为中心和所谓

文化冲突不可侵犯的旧思维。相反，重要的是要理解通过宣传和招募孳生暴力的

机制，并重视宣传者加以利用的早已存在的不平等、剥削和侮辱。 

 必须区分对人的尊重(当然包括其表达意见的权利)和对任何人持有的各种

理论不加区别的尊重。尊重人并不要求接受他人的观点，鉴于不同的人持有不同

的观点，一致行动的共识也不要求不同的人必须就各种重大观点达成一致。 

 但是，尊重却要求努力理解他人的观点和他人持有这种观点的原因，理解不

同群体在培养共同目标和寻找和平与福祉等共同点方面存在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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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意味着能够把握他人的观点，领会他人传递的信息的实质。为此，应展

现出为理解他人的世界观而放弃自身成见的意愿。因此，理解应承认自身的文化

和经验并不是思维行动的唯一模式。 

 同尊重一样，理解也不一定要求同意他人的观点或信仰。因此，鉴于人们持

有不同的观点，一致行动的共识并不以必须做到人人观点一致为前提。任何人都

不应持有要求所有人持相同看法或信仰的否决大权。 

 类似这样的一些考虑将纳入莱索托恐怖主义新立法，特别是有关煽动恐怖行

为法律的章节。截至目前，莱索托没有人鼓吹实施恐怖行为，但显然必须颁布法

律，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正如第 1624(2005)号决议所述，这种关于煽动恐怖主

义的法律不仅属于《莱索托宪法》的范围，也需符合莱索托根据国际法，特别是

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承担的义务。 

 


